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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泸水市宏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公  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水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水电）拟以人

民币11,597万元收购泸水市宏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水宏峰）100%

股权。 

上述事项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关

于制定公司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权方案》（详见2019年10月31日披露的《董事

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上述事项不须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泸水宏峰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321563191461T。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林绍锋。 

注册地址：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鹦鹉路5号。 

经营范围：水力发电。 

股东结构：林绍锋持有54.25%股权，林星都持有20%股权，苏志勤持有10.25%

股权，赖诗茂持有10%股权，苏良作持有5.5%股权。 

经查阅相关网站，泸水宏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0 月 31 日（未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1,616.40 13,055.51 

负债总额 8,567.25 10,119.20 

应收账款总额 0.00 74.09 

所有者权益总额 3,049.15 2,936.3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19 年 1-10 月（未审计） 2018 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1,595.51 1,714.82 

营业利润 145.39 363.91 

利润总额 145.19 363.7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08 30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966.95 661.04 

主要资产：泸水宏峰主要资产是堵堵洛河一级水电站，电站位于怒江泸水市

称杆乡境内，采用径流引水式开发，安装两台立式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装机容

量2×1.5万千瓦，电站于2012年5月投产。 

其他情况：为履行泸水宏峰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怒江分行签订的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2014年7月30日泸水宏峰与该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抵押

合同》，以堵堵洛河一级电站电费收费权出质及以堵堵洛河一级电站整体资产进

行抵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泸水宏峰在该银行的贷款余额为人民币6,200万

元，期限至2026年7月29日。 

除上述情况外，泸水宏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

在其他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林绍锋（身份证号：3505261985****0014；住所：福建省厦门

市海沧区）、林星都（身份证号：3505261963****0514；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



里区）、苏志勤（身份证号：3505261970****0531；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赖

诗茂（身份证号：3505261966****0033；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苏良作（身份

证号：3505261962****001X；住所：福建省德化县）。 

经查阅相关网站，上述自然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不

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泸水宏峰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3,055.5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0,119.20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2,936.31 万元。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人民币 10,543.43 万元，较审计净资产增值人民币 7,607.12 万元，增值率

259.07%。 

经协商，深能水电拟以人民币11,597万元收购泸水宏峰100%股权。收购完成

后，深能水电将持有泸水宏峰100%股权。 

 

五、收购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收购可以发挥同片区管理的协同效应，降低运营管理成本，符合公司“十

三五”战略规划，有利于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实现公司电力主业可持续发展，收

购后将为公司创造较好的收益。 

 

六、收购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存在电力市场供需风险及其他或有风险，公司将通过强化集中管理、降

低管理成本、提高电力营销力度、严格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保证公司权益。 

 

七、审议情况 

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深能水电收购泸水宏峰100%

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1,597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